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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中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常州中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上市公司”）正在

筹划以支付现金的方式收购苏州博特蒙电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或

“博特蒙”）55%的股权并取得标的公司的控制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具体收购方案和收购比例待进一步论证和协商。本次交易对应的标的公司整体

估值区间预估为 13 亿元至 16 亿元，最终估值以受让方聘请的符合《证券法》规

定的评估机构为本次交易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所确认的评估值为基础，由各方

协商确定。在履行必需的法定程序后，公司及交易对方将另行签署正式交易文件； 

2、根据初步研究和测算，本次交易预计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本次交易不涉及发行股份，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

会导致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3、本次交易尚处于初步筹划阶段，目前仅签署保密协议和意向协议，交易

方案和交易条款仍需进一步论证和沟通协商，上市公司及标的公司尚需分别履

行必要的内外部决策、审批程序，存在未能通过有关决策、审批程序的风险。公

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有关的决策审批程序和信

息披露义务； 

4、根据《上市公司股票停复牌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 6 号——停复牌》的相关规定，本次筹划事项公司股票不停牌。公司将根

据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分阶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一、交易事项概述 

公司拟以现金方式收购标的公司全部或部分股东持有的标的公司股权。本

次交易完成后，博特蒙将成为上市公司的控股子公司，纳入上市公司合并报表范



围。公司已于 2024 年 7 月 23 日于巨潮资讯网披露《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

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4-026）。 

2024 年 8 月 22 日，公司与相关方签署《股权收购意向协议》，公司拟收购

标的公司 55%的股权并取得标的公司的控制权，具体收购方案和收购比例待进

一步论证和协商。本次交易对应的标的公司整体估值区间预估为 13 亿元至 16 亿

元，最终估值以受让方聘请的符合《证券法》规定的评估机构为本次交易出具的

资产评估报告所确认的评估值为基础，由各方协商确定。在履行必需的法定程序

后，公司及交易对方将另行签署正式交易文件。 

根据初步研究和测算，本次交易预计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本次交易不涉及发行股份，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会导致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本次交易尚处于初步筹划阶段，目前仅签署保密协议和意向协议，交易方案

和交易条款仍需进一步论证和沟通协商，上市公司及标的公司尚需分别履行必

要的内外部决策、审批程序。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履行有关的决策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将按照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尽快组织独立财务

顾问、法律顾问、审计机构、评估机构等相关中介机构开展尽职调查，并在完成

相关资产的审计和评估工作后签署正式协议。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为博特蒙的全部或部分股东。 

三、交易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苏州博特蒙电机有限公司 

2、注册地址：苏州市相城区望亭镇智能制造产业园福杭路 8 号 

3、成立日期：2016-05-13 

4、法定代表人：吴志民 

5、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6、注册资本：1,066.666667 万元人民币 

7、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05MA1MKR714E 

8、经营范围：研发、生产、销售：无刷微特电机、变频器及相关产品；销



售：自产产品及并联的零部件、机械设备及配件并提供相关售后服务及技术服务；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

商品及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9、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姓名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实缴出资额 

（万元） 

持股比例

（%） 

吴志民 545.342342 545.342342 51.1259 

苏州博域研科技有限公司 200.000000 200.000000 18.7500 

苏州腾马一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100.000000 100.000000 9.3750 

张韩亮 97.000000 97.000000 9.0937 

嘉兴隽图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79.87988 79.87988 7.4887 

苏州贡湖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44.444445 44.444445 4.1667 

合计 1,066.666667 1,066.666667 100.0000 

四、本次签署意向协议的主要内容 

转让方：吴志民、苏州博域研科技有限公司、苏州腾马一号创业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张韩亮、嘉兴隽图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苏州贡湖

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受让方：常州中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标的公司：苏州博特蒙电机有限公司 

1、交易方案 

（1）受让方拟收购转让方持有的标的公司 55%的股权（“本次交易”），

具体收购方案和收购比例待进一步论证和协商。本次交易完成后，受让方将成为

标的公司的控股股东，标的公司将成为受让方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 

（2）本次股权转让的意向安排如下表所列： 

转让方 
转让前持有标的公司股

权比例 
转让股权比例 

转让后持有标的公司

股权比例 

吴志民 51.1259% 25.0840% 26.0419% 

苏州博域研科技有限公司 18.7500% 9.1993% 9.5507% 



苏州腾马一号创业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9.3750% 4.5997% 4.7753% 

张韩亮 9.0937% 4.4616% 4.6321% 

嘉兴隽图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7.4887% 7.4887% - 

苏州贡湖创业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 
4.1667% 4.1667% - 

合计 100.0000% 55.0000% 45.0000% 

（3）本次交易对应的标的公司整体估值区间预估为 13 亿元至 16 亿元，最

终估值以受让方聘请的符合《证券法》规定的评估机构为本次交易出具的资产评

估报告所确认的评估值为基础，由各方协商确定。 

（4）本次交易涉及的具体安排和转让对价等由各方根据尽职调查、审计、

评估的结果进行协商，并在履行必需的法定程序（如有）后，另行签署正式的股

权收购协议/股权转让协议和相关附属文件（合称为“正式交易文件”）予以确

定。 

（5）本次交易的转让对价将由受让方以现金方式支付，不涉及发行股份。

转让对价的支付期限、进度和条件等，将由各方另行协商并在正式交易文件中约

定。 

2、业绩承诺和奖励 

（1）团队股东共同承诺，标的公司在 2024 年至 2026 年期间（“业绩承诺

期”）经审计的实现净利润应当达到承诺净利润。如标的公司在业绩承诺期内的

实现净利润未达到承诺净利润，团队股东应对受让方进行现金补偿。受让方同意，

如标的公司在业绩承诺期内的累计实现净利润超过累计承诺净利润，在业绩承

诺期满以后，标的公司将给予标的公司届时的管理团队适当的超额业绩奖励，超

额业绩奖励金额不超过《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则的规定。 

（2）本次交易涉及的净利润承诺、未达到承诺的补偿方案及超额业绩奖励

等事宜，将由各相关方基于本意向书的原则另行协商，并在正式交易文件中进行

约定。 

3、后续收购安排 

业绩承诺期满，如标的公司在业绩承诺期内的累计实现净利润达到或超过

累计承诺净利润，在标的公司具有持续经营和稳定盈利能力的前提下，经团队股



东和受让方协商，上市公司将在业绩承诺期最后 1 年的业绩专项审计报告出具

后启动收购标的公司剩余股权。具体收购程序、方案由届时交易各方根据相关法

律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部门和证券交易所有关要求、公司章程等另行协商确

定；收购价格将由各相关方以届时受让方指定的符合《证券法》规定的评估机构

出具的评估报告确定的评估值为基础协商确定。 

4、排他期 

（1）标的公司和团队股东同意并承诺，在本意向协议签署后六（6）个月内

（简称为“排他期”），标的公司和转让方应尽最大努力与受让方进行沟通磋商，

并配合受让方完成本次交易。 

（2）在排他期内，未经受让方事先书面同意，标的公司、转让方以及标的

公司的董事、管理人员、雇员、代理人等不得发起、寻求与任何第三方进行关于

标的公司增资或股权转让的邀请、建议或要约，不得与第三方磋商、讨论或达成

任何与标的公司增资或股权转让有关的协议或安排，也不得进行任何其他可能

与本次交易相冲突或妨碍本次交易进行的行为。 

五、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通过本次交易，公司将取得标的公司的控制权。公司能够借助标的公司在新

能源汽车热管理电机领域的行业地位快速进入新能源汽车热管理系统业务领域，

并逐步推动公司热管理组件材料在相关领域的应用，进一步丰富公司产品线并

拓展下游应用领域，有利于公司抓住新能源汽车产业战略发展机遇，加快公司实

现“新材料+热管理”双轮驱动的发展战略，提升公司整体市场竞争力。此外，

公司具备的高精密冲压生产能力能够为标的公司的相关产品组件提供加工服务，

为产品品质提供良好保障；同时，公司凭借在通信领域的客户积累能够帮助标的

公司将相关产品拓展至通信等其他应用领域，形成多方位的协同效应。 

六、风险提示 

（一）本次交易尚处于初步筹划阶段，交易方案和交易条款仍需进一步论证

和沟通协商，上市公司及标的公司尚需分别履行必要的内外部决策、审批程序，

存在未能通过有关决策、审批程序的风险。 

（二）公司于 2024 年 6 月 13 日披露《关于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

股份预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5），于 2024 年 8 月 8 日披露《关于



股东减持股份预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7）。上述股东正处于减持期

间，目前尚未实际减持，该事项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不存在关联性。 

（三）根据《上市公司股票停复牌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 6 号——停复牌》的相关规定，本次筹划事项公司股票不停牌。公司将

根据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分阶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常州中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8 月 22 日 


